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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为 信息技术 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 第一部分 体系结构

与基本多文种平面 汉字区 列的扩充而制定的 为国内外信息交换使用

本标准的附录 是提示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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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个汉字及其编码 本标准适用于汉字处理 汉字通信等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信息处理 信息交换用七位编码字符集

信息处理 七位和八位编码字符集 代码扩充技术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基本集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基本集

中规定的字符集

辅助集

基本集以外的汉字编码字符集

图形字符

图形字符代码表

图形字符代码表见表

空白位置

代码表中 凡未填入图形字符的空白位置 均作为进一步标准化区域

图形字符的种类及数量

本标准共收入 个汉字

编码

七位代码系双字节编码表示

本标准在七位代码系中 对任意一个图形字符都采用 中的两个字节表示 每个字节均

采用 中的七位编码表示 两个字节中 位于前面的高位字节为第一字节 位于后面的低位字

节为第二字节 其在代码表中的位置均为 十进制 或 十六进制 见表


